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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律  师 

按照现行律师法规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

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公证人员 

指在公证处工作的人员总称，包括公证处主任、副主任、

公证员、公证员助理(助理公证员)和其他从事辅助性工作的

人员。 

 

办理公证文书 

指公证处根据当事人申请，依照事实和法律，按照法定

程序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证明文书。根据公证书用

途和使用地，公证书分为国内公证书、国内经济公证书、涉

外民事公证书、涉外经济公证书四类。 

 

人民调解员 

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担负调解民间纠纷工作的人员，包

括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聘任的人员担任。 

 

调解民间纠纷 

指人民调解委员会按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用说

服教育的方法调解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

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纠纷件数，包括调

解成功数和调解未成功数。 

 

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数 

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劳动争议

当事人的申请予以审查，符合受理条件而正式立案、准备处

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 

 

基本养老保险 

1.（参保）职工人数：指报告期末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

有关政策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在社保经办机构已建立缴

费记录档案的职工人数，包括中断缴费但未终止养老保险关系

的职工人数，不包括只登记未建立缴费记录档案的人数。 

2.（参保）离退休人员人数：指报告期末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的离休、退休和退职人员的人数。 

3.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纳

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的缴费单位和个人按国家规定的缴费

基数和缴费比例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以及通过其他方式取

得的形成基金来源的收入。包括单位和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

养老保险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利息收入、上级补助收入、

下级上解收入、转移收入、财政补贴和其他收入。 

4.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指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的开支

范围和开支标准从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给参加基本养老保

险的个人的养老金、丧葬抚恤补助，以及由于保险关系转移、

上下级之间调剂资金等原因而发生的支出。包括离休金、退

休金、退职金、各种补贴、医疗费、死亡丧葬补助费、抚恤

救济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费、补助下级支出、上解上

级支出、转移支出、其他支出等。 

5.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指截至报告期末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收支相抵后的累计余额。 

 

基本医疗保险 

1. 参保人数：指报告期末按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基本医疗

保险的人数。包括参加保险的职工人数和退休人员人数。 

2. 基金收入：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纳入基本医疗保

险范围的缴费单位和个人，按国家规定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

例缴纳的基金，以及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的形成基金来源的款

项，包括：单位缴纳的社会统筹基金收入、个人缴纳的个人

账户基金收入、财政补贴收入、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3. 基金支出：指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

准从社会统筹基金中支付给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退

休人员的医疗保险待遇支出，和从个人账户基金中支付给参

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支出，以及其

他支出。包括：住院医疗费用支出、门急诊医疗费用支出、

个人账户基金支出、其他支出。 

4. 基金累计结余：指截至报告期末基本医疗保险的社会

统筹和个人账户基金累计结余金额。包括银行存款、财政专

户、债券投资和其他。 

 

失业保险 

1. 参保人数：指报告期末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

策规定参加了失业保险的城镇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及地方

政府规定参加失业保险的其他人员的人数。 

2.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指按照规定从企业、事业及其他

单位筹集的失业保险费及其他并入失业保险基金收入的总

额。包括单位和个人缴纳的失业保险费、失业保险基金利息

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下级上解收入、转移收入、财政补贴

和其他收入。 

3.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指报告期内为保障失业人员和下

岗职工基本生活、促进其再就业等支出的基金总额。包括失

业救济金、医疗费、死亡丧葬补助费、抚恤救济费、转业训

练费支出、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费、补助下级支出、上解

上级支出、转移支出和其他支出。 

4. 基金累计结余：指截至报告期末失业保险基金收支相

抵后的累计余额。 


